
 

中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
全國性/全校性競賽活動獎勵補助辦法 

100.11.18 本系 100-1-2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04.09.26 本系 104-1-1 次系務會議修訂 

105.06.23 本系 104-2-3 次系務會議修訂 

110.12.27 本系 110-1-6 次系務會議修訂 

 

一、 獎助對象：凡中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在學學生參與全校性/全國性運動競賽

/學術活動。 

二、 經費來源：接受各界捐款之「環工系獎學金(4900BB001)」帳戶中之本金與孳息。 

三、 獎勵標準： 

(一)全國性（含全國大專競賽、臺灣地區全區競賽） 

(1) 第一名：頒發獎狀乙紙及獎金新臺幣 9 千元。 

(2) 第二名：頒發獎狀乙紙及獎金新臺幣 6 千元。 

(3) 第三名：頒發獎狀乙紙及獎金新臺幣 4 千 5 百元。 

(4) 第四名：頒發獎狀乙紙及獎金新臺幣 3 千元。 

(5) 佳作或入圍：頒發獎狀乙紙及獎金新臺幣 1 千 5 百元。 

(二)全校性（非全國性競賽，依個案申請） 

(1) 第一名：頒發獎狀乙紙及獎金新臺幣 3 千元。 

(2) 第二名：頒發獎狀乙紙及獎金新臺幣 2 千元。 

(3) 第三名：頒發獎狀乙紙及獎金新臺幣 1 千 5 百元。 

(4) 第四名：頒發獎狀乙紙及獎金新臺幣 1 千元。 

(5) 佳作或入圍：頒發獎狀乙紙及獎金新臺幣 5 百元。 

四、 申請程序： 

(一)Google 填單：https://forms.gle/jKSYm6KNCPXjVoiP7 

(二)於活動結束後 30 日內填具申請表 1 份（如附表），檢附得獎相關證明，送本系獎助學金

委員會議審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五、 獲獎同學需協助本系相關活動宣傳、支援及經驗分享。 

六、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附表 

中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

全國性/全校性競賽活動獎勵補助辦法 
 

一、申請人資料（團體競賽由隊長或系學會幹部提出申請並檢附隊員資料） 

系級 學號 姓名 聯絡電話 

主要 

申請人 
    

    

    

（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）    

二、活動資料 

活動名稱  

主辦單位  

競賽項目  

比賽日期  

比賽地點  

三、申請獎助項目：□全國性  □全校性 

□第一名  □第二名  □第三名  □第四名  □佳作或入圍 

四、活動照片（請簡述照片內容，並填妥線上表單：https://forms.gle/jKSYm6KNCPXjVoiP7 供本系存參利用） 

照片一 照片二 

（照片一註解處） （照片二註解處） 



附表 

照片三 照片四 

（照片三註解處） （照片四註解處） 

五、檢附資料（無則免附） 

□ 報名表 

□ 競賽簡章辦法或競賽單位發給之公文 

□ 競賽作品影本或作品成果照片 

□ 單據          張 

□ 其他佐證資料（如獎狀等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簽名  申請日期  

六、審查結果(以下表格為系上審核作業，申請人請勿填寫) 

初

審 

□資格符合，獎金      元               □資格不符 

□無法判斷，轉送本系系務會議審查（複審）     

複

審 

□通過，獎金      元 

□不通過 

系所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系主任：               

 


